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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民治深大城际 1 标（T4-五和）土建
四工区项目“1·9”一般机械伤害

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概述和事故性质认定

2025 年 1 月 9 日 9 时 43 分许，民治街道新牛社区深大城际

1 标（T4-五和）土建四工区项目工地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

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65 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2022

年修订版）》（深龙华安办〔2022〕32 号）的规定，龙华区人

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安委办牵头，从市住房建设局、区群团工作部

（工会）、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民治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抽调人员

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人介入，开

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专业鉴

定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

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

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

出来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经调查认定，龙华民治深大城际 1 标（T4-五和）土建四工

区项目“1·9”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反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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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定作业，相关单位未对作业现场进行有效管理、未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消除作业人员进入叉车货叉下方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 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铁

集团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37873H；注册

资本：4,668,121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

福中一路 1016 号地铁大厦；法定代表人：辛杰；成立日期：1998

年 7 月 31 日；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地铁、轻轨交通项目的建设经营、开发和综合利

用；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

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广告业务；自有物业管

理；轨道交通相关业务咨询及教育培训。

总体规模：大型企业；隶属关系：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体制沿革情况：其前身为深圳市地铁有限公司，

于 2009 年更名为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营）能力

及实际产销量情况：未披露；从业人员数量：260 人；内设机构：

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会、采购委员会、技术委员

会、安全管理委员会等。

2. 施工单位：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

十二局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00711840；注

册资本：506,067.734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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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李天胜；成立日

期：1986 年 5 月 12 日；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130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人防

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房地产开发经营；对外劳务合作；建

设工程质量检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预应力混凝土

铁路桥梁简支梁产品生产；爆破作业；公路管理与养护；特种设

备制造；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测绘服务；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物业管理；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租

赁；机械设备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汽车销售；货物

进出口；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水泥制品制造；工

程造价咨询业务；对外承包工程；消防技术服务；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采购代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

备租赁；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

属结构销售；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市政设

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铁路运输辅助活动；交通设施维修；软

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大

数据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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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基础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总体规模：大型企业；隶属关系：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体制沿革情况：其前身为铁道兵第二师，1984 年集体转工改称

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1998 年改制组建为企业集团；生产（经

营）能力及实际产销量情况：未披露；单位资质：持有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特级、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等资质证书及安全生

产许可证；从业人员数量：826 人；内设机构：设有工程部、安

质部、物资部、财务部、合同部、设备部等。

3. 专业分包单位：广东和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东和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X4MNQ5A；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独资）；法定代表人：高春龙；成立日期：2017 年 9 月 18 日；

住所：中山市南朗街道南岐北路 1 号恒富得名苑 9 幢 105 卡之

11。

经营范围：专业盾构施工、技术咨询；建筑材料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承接防水补漏工程、建筑工程施工、室内装饰工

程、建筑劳务分包。（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建筑业）（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总体规模：中型企业；隶属关系：无；体制沿革情况：无；

生产（经营）能力及实际产销量情况：未披露；单位资质：持有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及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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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从业人员数量：约 29 人；内设机构：无。

4. 监理单位：中铁一院集团南方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铁一院南方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224337040W；注册资本：2,000 万（元）；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杨南辉；成

立日期：1992 年 8 月 31 日；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珠道 169

号 1804 办公。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

理；公路工程监理；水运工程监理；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文物

保护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

总承包；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

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对外承包工程；招投标代理服务；地

质灾害治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生态保护区管

理服务；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环保咨询

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总体规模：大型企业；隶属关系：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体制沿革情况：其前身为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工程

建设监理处，1992 年被批准成立了甘肃铁一院工程建设监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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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2006 年 8 月 31 日公司更名为甘肃铁一院工程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2015 年 10 月更名为中铁一院集团南方工程咨询监理有限

公司；生产（经营）能力及实际产销量情况：未披露；单位资质：

持有工程监理综合资质；从业人员数量：604 人；内设机构：综

合部、重点工程事业部、人力资源部、市场开发部、财务部。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 涉事相关单位合同签订情况

（1）2021 年 11 月，深铁集团公司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公司四方组成的承包联合体签订《粤港澳大湾区深圳

都市圈城际铁路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深圳机场至坪山段工程1

标（T4-五和）主体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承包联合体的牵头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作为本标段的出资人代表履行本标段出资责任；负责对联合体各

成员单位统筹管理与协调；负责牵头组建标段项目部及承建工区

项目部；负责本标段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收款及发票开具等工

作；负责本标段土建一工区、土建三工区、安装装修一工区的施

工任务；负责轨道工区（T4 枢纽站至五和枢纽站）的专业分包

事项。

中铁十二局公司负责组建承建工区项目部；负责本标段土建

四工区[龙胜站-民治北站（不含）（一站一区间），即深大城际

1 标（T4-五和）土建四工区项目，以下简称“涉事工程”]、安

装装修三工区的施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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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组建承建工区项目部；负责本

标段土建五工区、安装装修四工区的施工任务。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组建承建工区项目部；负责本

标段土建二工区、安装装修二工区的施工任务。

（2）2022 年 3 月，深铁集团公司与中铁一院南方公司签订

《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城际铁路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深

圳机场至坪山段工程监理 4 标合同》，监理工程服务范围：龙胜

站、龙民区间、民治北站、民五区间（2 站 2 区间全长约 4.14km）

工程及同步实施工程。

（3）2024 年 3 月，中铁十二局公司与广东和运公司签订管

片防水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与安全协议书，将涉事工程管片防水工

程发包给广东和运公司，合同主要内容：基面清理；防水条粘贴、

防水板安装等；管片转运、堆码；成品保护。

2. 涉事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深铁集团公司指定了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实施

涉事工程项目管理，指派了陶源为项目负责人负责涉事工程协调

管理工作；编制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质量和文明施工管理

办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安全管理制度；与参建单位签订了安

全生产责任书；定期对涉事工程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

参建单位违规违约行为进行处罚等方式监督管理涉事工程建设

活动。

中铁一院南方公司成立了以徐建灵为监理总监的监理项目

部，编制了监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监理规划、监理细则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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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件，对涉事工程开展了定期安全检查、下发安全隐患整改

通知书、召开监理例会等监理活动。

中铁十二局公司成立了以张波为项目经理的项目部，编制了

项目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及安全生产教育制度、安全技术交底制

度、安全检查制度、机械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叉车安全管理制度、

叉车检查及维护保养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编制了项目施工方

案、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等施工方案；组织开展了新进场作业人员

安全培训、安全技术交底、日常安全教育等安全教育培训活动；

组织开展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

广东和运公司成立了以张广元为项目经理的项目部，编制了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机械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普工安全操作规程、叉车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

作规程，与中铁十二局公司一起开展了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

安全技术交底、现场安全隐患排查等安全活动。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 年 1 月 8 日，深铁集团公司通知中铁十二局公司将于 1

月 9 日下午对涉事工程现场进行平安工地创建工作检查，中铁十

二局公司安排广东和运公司开展现场的清洁整理工作。

1 月 9 日上午，广东和运公司副主管王燕飞安排班组长宋双

革打扫铁皮棚区域卫生、整理（搬运）井口通道周边的管片（盾

构隧道预制混凝土衬砌管片，简称“盾构管片”或“管片”）。

宋双革安排普工王军美、黄万金、贾发和陈大军四人去打扫铁皮

棚卫生，叉车司机樊成斌去叉运井口通道周边的管片。9 时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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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许，樊成斌将井口通道处的管片叉运到工地南侧通道，准备将

管片放置地面时，在旁边铁皮棚打扫卫生的陈大军走过来将垫管

片的枕木放至地上，樊成斌操作叉车将管片放下，发现叉齿压在

枕木上无法抽出，遂将管片抬升。陈大军进入管片下方调整枕木

位置后，走到管片侧边。9 时 43 分许，陈大军再次进入管片下

方欲调整枕木，与此同时樊成斌操作叉车将管片放下，持续下降

的管片将陈大军压倒致其受伤。（如图 1、2 所示）

图 1 樊成斌从井口通道处叉运管片至工地南侧通道

井口通道

处的管片
工地南

侧通道

井口

叉车叉

运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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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事发位置监控视频截图（监控时间比北京时间慢 2 分 8 秒）

（四）事故现场情况

涉事工程为深大城际铁路建设工程的一部分。深大城际铁路

是连接深圳与大亚湾的重要交通项目，起点为深圳市宝安机场

T4 站，终点为惠州大亚湾站，线路总长约 69.2 公里，设计速度

160 公里/小时，全线设有 11 个地下站，包括 T4 枢纽、机场东、

黄麻布、石岩中心、龙胜、民治北、五和、白坭坑、大运、坪山、

聚龙。至事发时，涉事工程已完成约 57%工作量。

事发位置在龙华区民治街道布龙路北侧、牛栏前学校南侧涉

事工程工地内地面层南侧一处管片临时存放区。（如图 3、4 所

示）

陈大军

铁皮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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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侧一处管片临时存放区

图 4 事发具体位置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陈大军，身份证号码：

52242819751022XXXX，49 岁，贵州人，广东和运公司普工。经

司法鉴定，其死亡原因符合“石板压伤致全身（尤其胸腹部）多

南侧管片临

时存放区

事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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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组织损伤引发急性创伤失血性休克、机械性窒息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65 万元。

（六）其他情况

1. 涉事管片为 II 型 B 标准块，重量为 7.5 吨。

2. 涉事叉车为 FD 型 10.0 吨平衡重式叉车，已取得《特种

设备使用登记证》，编号：（场内）粤 B44389，事发时处于检

验有效期内（2024 年 8 月 20 日出具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合格，

检验有效期至 2026 年 8 月）；涉事叉车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经

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验收后入场，日常检查记录完整。

3. 事故当天龙华区天气：晴，最高气温 21℃，最低气温

14℃，相对湿度 46%，事故发生在室外空旷处，自然照明条件良

好，环境因素对事故发生基本无影响。

4. 深圳市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于2022年 8月9日办

理涉事工程监督登记手续，至事故发生前对项目监督执法检查

77 次，监督频率为 2.65 次/月，共计签发文书 183 份，其中《监

督检查意见书》77 份，《责令停工通知书》6 份，《责令整改通

知书》57 份，《广东省动态扣分》43 份，黄色警示 4 次，对抽

查发现的问题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了处理，并对存在问

题进行了跟踪闭合。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樊成斌发现陈大军被压立即呼救，王燕飞等人听到呼救后赶

到现场将其抬出，项目部安排车辆将陈大军送往南山区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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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医院。12 时 59 分陈大军经抢救无效死亡，深圳大学总医院急

诊科医生拨打 110 电话报警。

事发后，现场人员将事故信息逐级上报至涉事工程中铁十二

局公司项目经理张波，安全总监刘建于 15 时 19 分向市政站报告

了事故情况。项目经理张波未及时将事故信息向公司领导和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

门报告，存在迟报行为。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樊成斌发现异常立即操作叉车将管片抬起，并下车查看，发

现陈大军被压立即呼救，附近作业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王燕飞等人

听到呼救后赶到现场将陈大军抬出，由项目部安排车辆将陈大军

送往南山区深圳大学总医院。

接报事故信息后，市住房建设局、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

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民治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均赶

到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并及时将事故信息上报。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发后，项目部安排车辆将陈大军送往南山区深圳大学总医

院，10 时 29 分许到达深圳大学总医院。12 时 59 分陈大军经抢

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民治街道办事处立即组织

广东和运公司有关负责人员部署善后处理事宜，要求安排专人负

责处理死者善后工作，安抚家属情绪和了解家属诉求。2025 年 1

月 11 日，广东和运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了和解协议，对赔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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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达成一致。此起事故未引发人员聚集上访以及社会舆情事

件。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本起事故应急救援及时，相关政府单位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

正常履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

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人的不安全行为：陈大军违反安全管理规定
[1]
进入装载管片

的叉车货叉下作业。

物的不安全因素：经调查，涉事叉车入场手续完备、按时进

行保养，性能良好；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事发时涉事管片无失

稳、倾覆情况，不存在物的不安全因素。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事发现场光照充足，地面干燥，排除环境对事故发生的影响；

通过公安机关现场勘查、询问，排除他杀可能。

（三）间接原因分析

1. 中铁十二局公司对广东和运公司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不到

位，未发现并督促广东和运公司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作业人员

进入叉车货叉下方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 广东和运公司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作业人员进入叉

车货叉下方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

[1] 《叉车安全管理制度》第四条第 5 项：……无论有无装货，货叉下面绝对不可有人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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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3. 广东和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春龙未及时消除作业人员进

入叉车货叉下方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五、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1. 中铁十二局公司对广东和运公司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不到

位，未发现并督促广东和运公司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作业人员

进入叉车货叉下方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第四十五条
[3]
的规定；事发后，该公司未及时向政府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报告事故情况，存在迟报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款
[4]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
[5]
的规定。

2. 广东和运公司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作业人员进入叉

车货叉下方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6]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

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五条：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

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4]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施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伤亡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的规定，及时、如实地向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特种设备发生事故的，还应当同时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如实上报。第二款：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设工程，由总承包单位负责上报事故。

[5]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

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后者瞒报。

[6] 《叉车安全管理制度》第四条第 5 项：……无论有无装货，货叉下面绝对不可有人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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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7]
、第四十四条第一

款
[8]
的规定。

（二）有关监管部门

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由区纪委监

委独立开展调查。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本起事故有关人员和单位责任划分及

处理意见如下：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陈大军，男，广东和运公司普工，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进入装

载管片的叉车货叉下作业，其违反了项目部《叉车安全管理制度》

第四条第 5 项
[9]
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

中死亡，建议免予处罚。

（二）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和处理建议

1. 张波，男，中共党员， 中铁十二局公司驻涉事工程项目

经理，2022 年 12 月任现职，其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作业人

员进入叉车货叉下方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10]

的规定，对事故发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

事故应急措施。

[9] 《叉车安全管理制度》第四条第 5 项：停车时，不要将货叉悬空。禁止叉物悬空时司机离开叉车。无论有无装

货，货叉下面绝对不可有人停留。

[10]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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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负管理责任；事发后未及时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存在迟报行

为，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

二款
[11]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
[12]

的规定，建议由市住房建设局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2. 高春龙，男，群众，广东和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 年

12 月任现职，其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作业人员进入叉车货

叉下方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13]

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管

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和处理建议

1. 中铁十二局公司对广东和运公司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不到

位，未发现并督促广东和运公司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作业人员

进入叉车货叉下方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第四十五条
[15]

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

担任，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

费用的有效使用，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1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

担任，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

费用的有效使用，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12]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

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

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

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五条：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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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

2. 广东和运公司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作业人员进入叉

车货叉下方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16]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17]
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进

行处理。

（四）其他行政处罚和处理建议

1. 事发后，中铁十二局公司未及时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存在迟报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18]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

[19]
的规

定，建议公司加强内部整改，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在事故调查过程中，调查组发现，中铁十二局公司与广

东和运公司签订的《管片防水工程专业分包合同》未经建设单位

（深铁集团公司）认可，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

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17]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

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18]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条：施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伤亡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的规定，及时、如实地向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特

种设备发生事故的，还应当同时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如

实上报。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设工程，由总承包单位负责上报事故。

[19]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

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后者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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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20]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
[21]

，

建议由市住房建设局依法进行处理。

七、事故主要教训

造成本起事故的原因，一是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

薄，违规操作。此起事故死者陈大军未注意作业时的危险有害因

素，冒险进入叉车货叉下放置枕木，被下降的管片挤压致死；二

是总包单位、专业分包单位现场管理不到位。总包单位对现场的

施工组织管理不到位，未发现并督促专业分包单位及时发现并消

除施工现场隐患，专业分包单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隐

患。只有相关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增强对现场作业人员的安

全教育培训，提升其安全意识，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合理安排巡

视检查活动，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才能有效防范事故发生。

八、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中铁十二局公司、中铁一院南方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

事故教训。一要针对本次事故组织开展警示教育，提升作业人员

安全意识；二要全面辨识施工现场的危险有害因素，落实针对性

的事故预防措施，并开展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活动；三要加强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依规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

执行事故报告制度，及时、如实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

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

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

[21]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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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和运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在公司

内部召开全员警示教育会议，举一反三，抓好各项目安全管理工

作；二要加强项目现场管理，将安全要求落实到作业班组；三要

落实对施工现场的全时全过程监管，及时排查现场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四要全面辨识施工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特别是存在交

叉作业可能的环节，制定并落实相关防范措施，进行针对性的安

全培训教育和交底。

（三）深铁集团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针对本

次事故开展相关警示教育；二要强化对项目参建单位的安全监

管，深入细化项目安全监管工作。

（四）市住房建设局要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和执法力

度。一要以事故为例对在建项目开展事故警示教育行动，以血淋

淋的教训增强企业的安全意识；二要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严厉惩

处各种施工违法违规行为，督促相关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三要持续推动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治本

攻坚三年行动，建立长效机制，及时消除在建工地存在的事故隐

患，有效压降建筑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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